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3

20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389

号志远大厦
18

层

特别提示
1、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骆驼股份
”）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是在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
）

和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
指导意见

》（

证监会公告
[2010]26

号
）

实施后的新股发行
，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象
、

估
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和中止发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

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
，

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理性投资
，

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
本公告

。

2、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上海证券交
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

以下简称
“

申购平台
”）

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布的
《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2009�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重要提示
1、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骆驼股份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8,

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1]652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平洋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简
称为

“

骆驼股份
”，

骆驼股份的股票代码为
“601311”，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及网下申购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8,300

万股
，

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19.74%。

其中
，

网下发行
1,66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3、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通过
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
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
，

应向上交所申请获
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CA

证书
，

安装交易端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
报价

、

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
，

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无效
。

询价对象和配售
对象应自行负责

CA

证书
、

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

4、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并自
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011�

年
5

月
17

日
（T-6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12:

00�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但下述情况除外
：

（1）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
象

；

（2）

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

（3）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自营账户
。

5、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
，

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及
其关联账户

。

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
，

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1

年
5�

月
20

日
（T-3

日
）15:00�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

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
《

关于各新
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的通知

》）。

6、

初步询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
报价

，

确定后统一提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
准

。

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3

个拟申购价格
，

以
0.01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

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120%。

每个
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

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不得超过网下
发行量

，

即
1,660

万股
，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
申购量

，

即
50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50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7、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
“

拟申购价格
”，

如全部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
行价格区间下限之下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

8、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
“

拟申购价格
”，

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价
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

（

以下简称
“

有效报价
”），

该配售对
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

，

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其累计申购
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

“

有效报价
”

所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
，

也不得超过该
“

拟申
购数量

”

总和的
200%，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
，

即
1,660

万股
。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
购的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

9、

初步询价中有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
，

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最
多申报

3

笔
（

每个价格申报
1

笔
），

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

初步询价中提交
“

有效报价
”

的
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的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视其为违约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

协会
。

10、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配售对象

，

无论是否有
“

有效报价
”，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

11、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1

年
5

月
18

日
（T-5

日
）

至
5

月
20

日
（T-3

日
）。

通
过申购平台报价

、

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5:00。

12、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4

日
（T-1

日
）

及
2011

年
5

月
25

日
（T

日
）（T

日是指网上资金申购日
）9:30-15:00；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25

日
（T

日
）9:30-11:

30、13:00-15:00，

敬请投资者关注
。

13、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收
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2011

年
5

月
17

日
（T-6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
日

）1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

不
得参与网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自负

。

14、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
（T+2

日
）

在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
，

并同时披
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
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15、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
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1）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
；

（2）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1,660

万股
；

（3）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6,640

万股
；

（4）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16、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
额

，

缺口部分将由发行人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
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额

，

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将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

17、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

，

请仔细阅读
2011

年
5

月
17

日
(T-6

日
)

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

招股意向书
》

全文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同时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 6

2011

年
5

月
17

日
（

周二
）

刊登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T- 5

2011

年
5

月
18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

现场推介
（

深圳
）

T- 4

2011

年
5

月
19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

上海
）

T- 3

2011

年
5

月
20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

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截止时间为
15: 00

时
）

T- 2

2011

年
5

月
23

日
（

周一
）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T- 1

2011

年
5

月
24

日
（

周二
）

刊登
《

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
》 、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

网上路演
T

2011

年
5

月
25

日
（

周三
）

网下发行申购缴款截止日
网上发行申购日

（ 9：30- 11：30，13：00- 15：00）

T+1

2011

年
5

月
26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T+2

2011

年
5

月
27

日
（

周五
）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3

2011

年
5

月
30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1、T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
；

2、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
，

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
《

细则
》

操作申购
。

如无法正
常申购

，

请及时联系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予以指导
；

如果不是配售
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的问题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视具体情况提供相应措施予
以解决

。

3、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
、

本次发行规模及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8,300

万股
，

其中网下发行
1,66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即
6,640

万股
。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实施
，

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在发行
价格区间内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

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
限缴纳申购款

。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配售对象

，

无论是否
“

有效报价
”，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

否则其网上申购
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

三
、

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1、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
况

，

以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拟申购价格为基准
，

统计每一价格上对应的累计申购数
量

，

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
，

在满足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之下
，

同时参考发行
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
，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并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
（T-1

日
）

在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
格区间公告

》

中披露
。

2、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

，

提供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在价格区间内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
价申购

。

网下申购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

参考发
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环境等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和
最终发行数量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
（T+2

日
）

在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
，

并
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
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3、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四
、

网下推介的具体安排
太平洋证券将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
(T-5

日
，

周三
)

至
2011

年
5

月
20

日
(T-3

日
，

周
五
)，

在深圳
、

上海
、

北京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

具体
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2011

年
5

月
18

日
（ T- 5

日
，

周三
）

9: 30- 11: 30

深圳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
大宴会厅二厅

2011

年
5

月
19

日
（ T- 4

日
，

周四
）

9: 30- 11: 30

上海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三楼上海
大宴会厅三厅

2011

年
5

月
20

日
（ T- 3

日
，

周五
）

9: 30- 11: 30

北京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二
楼宴会厅

注
：

以上时间
、

地点如有变动
，

另行公告
。

五
、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

1、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
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

不得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
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2011�

年
5

月
17

日
（T-6�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12:00�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
的信息为准

，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

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
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自负
。

2、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

与发行人或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与保荐机构
（

主承
销商

）

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
价

。

3、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

配
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对应的报价部分为

“

有效报价
”。

申报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可以
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

，

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如配售对象申报的

价格中没有
“

有效报价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

4、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
报价的配售对象

，

无论是否有
“

有效报价
”，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

5、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
，

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价
明细

。

初步询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
报价

，

确定后统一提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
准

。

6、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1

年
5

月
18

日
（T-5�

日
）

至
5

月
20

日
（T-3

日
）。

通
过申购平台报价

、

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5:00。

询价对象和
配售对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

，

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或无
“

有效报
价

”

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3�

个拟申购价格
，

以
0.01�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

最高
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120%，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

三个拟申
购价位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
，

即
1,660

万股
，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
格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
，

即
50�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50�

万
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例如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P1、P2、P3（P1＞P2＞P3），3�

个价
位填列的拟申购数量分别为

M1、M2、M3：

拟申购价格
(

元
/

股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P1 M1

P2 M2

P3 M3

则
：（1）P1�

应小于或等于
P3×120%；

（2）M1、M2、M3�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50

万股
，

且超出部分为
10

万股的整数倍
；

（3）M1+M2+M3�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1,660

万股
。

7、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
“

有效报价
”

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
，

申购数量之
和不得低于

“

有效报价
”

所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
，

不超过该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的
200%，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即
1,660�

万股
。

例如
：

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P，

在累计投标阶段
：

（1）

若
P＞P1，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2）

若
P1≥P＞P2，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1，

最高数量为
2×

M1；

（3）

若
P2≥P＞P3，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1+M2，

最高数量为
2×(M1+M2)；

（4）

若
P3≥P，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1+M2+M3，

最高数量为
2×(M1+M2+M3)；

且每个配售对象的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1,660�

万股
。

8、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
，

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效
报价的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

9、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
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1）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
；

（2）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1,660�

万股
；

（3）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6,640

万股
；

（4）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六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1、

发行人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国本
住所

：

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武当路
83�

号
联系电话

：0710-7617518

联系人
：

王从强
2、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法定代表人
：

王超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9

号华远企业号
D

座
联系电话

：010-88321851、88321621

联系人
：

冷大鹏
、

苗毅
发行人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6

日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意
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
，

并
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
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
实陈述

。

第一节重大事项提示
一

、

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自愿锁定的承诺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及股东驼峰投资
、

驼铃投资
、

刘长来
、

杨诗军
、

王从强
、

谭文
萍

、

路明占
、

窦贤云
、

朱国斌
、

高国兴
、

戴经明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2、

公司股东张青青
、

马拥军
、

贾文浩
、

南通松禾
、

智诚海威
、

东方祥安
、

奇力资本
、

瑞盛能
源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3、

公司股东柳新论
、

周涛
、

胡明阳
、

杨亚东
、

贾红艳承诺
：

若公司在
2011

年
5

月
7

日之
前刊登招股说明书

，

则自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
（2010

年
5

月
7

日
）

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若公司在
2011

年
5

月
7

日之后刊登招股说明书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4、

公司股东信诺泰承诺
：

若公司在
2011

年
6

月
3

日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
，

则自工商
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2010

年
6

月
3

日
）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若公司在
2011

年
6

月
3

日之后刊登招股说明
书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5、

除上述锁定期外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刘国本
、

刘长来
、

杨诗军
、

王
从强

、

谭文萍
、

路明占
、

窦贤云
、

朱国斌
、

戴经明
，

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特电总经理高国
兴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申报离职后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十二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6、

除上述锁定期外
，

驼峰投资承诺
：

在刘国本
、

刘长来
、

杨诗军
、

谭文萍
、

王从强
、

路明占
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驼峰投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刘国本
、

刘长来
、

杨诗军
、

谭文萍
、

王从强
、

路明占申报离职后十二个月
内

，

驼峰投资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刘国本
、

刘长来
、

杨诗军
、

谭文萍
、

王从强
、

路明占
申报离任十二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驼峰投资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
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二
、

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本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本次发行前形成的可供分配的滚存
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共享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未分配
利润

（

母公司
）46,945.36

万元
。

三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

风险因素
”

中的下列风险
（

一
）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铅及铅合金是公司生产铅酸蓄电池的主要原材料

，

占生产成本
70%

以上
，

铅价波动对
公司生产成本影响较大

。

报告期内
，

国内铅价大幅波动
，

为规避铅价波动的风险
，

公司与下
游客户建立了产品售价与铅价的联动机制

，

按照不同的铅价确定产品销售价格
。

报告期内
，

铅价联动机制降低了铅价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

公司产品利润空间基本稳定
。

如果未来
公司不能与下游客户继续保持铅价联动机制

，

或者铅价联动的幅度和时间滞后于铅价的变
动

，

则铅价波动会对公司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

（

二
）

新产品的市场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

混合动力车用蓄电池项目
”，

是应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汽车需求而生的项目

。

项目主要产品是平板式阀控铅酸蓄电池和纯铅薄极板卷绕式阀控铅
酸蓄电池

，

主要应用在汽车弱混和中混动力系统
。

公司这两类新产品的技术和生产工艺已
成熟

，

能够实现批量生产和供应
。

公司已与一家国际汽车制造企业和一家国内整车生产企
业达成意向协议或合作意向

。

公司产品已经在该国内整车生产企业进行了合作配装
，

并在
实际使用环境下进行了测试

，

产品已达到客户要求
。

但目前
，

我国混合动力汽车仍处在起步
阶段

，

国产混合动力车用蓄电池极少
，

因此
，

该两类产品的销售仍将取决于未来混合动力汽
车的发展程度

，

公司本次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面临市场风险
。

（

三
）

环保风险
公司生产线环保投入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

，

公司的生产工艺
，

环保设备和环保措施在
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

报告期内
，

公司严格按照法规要求进行生产
，

各项污染物排放均达到国
家标准

，

并已通过湖北省环保厅上市专项核查
。

尽管如此
，

如果未来公司环保投入不能及时
跟进

，

导致安全生产和三废排放产生隐患
，

仍会对作业工人和外部环境产生铅或其他物质
污染

。

另外
，

公司生产中使用铅
，

如果防治不当会对员工的健康造成危害
。

公司一贯注重员工
的职业健康

，

建立了严格的劳动保护制度
，

引进先进设备和工艺
，

减轻涉铅工作可能给员工
带来的危害

。

公司每年组织涉铅员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

对初检超标的员工立即进行排铅
疗养

，

复检时员工的体内铅含量均能回复正常水平
。

但是
，

如果公司环保设备不能有效运
行

，

或公司对于员工作业流程管理和职业健康维护出现松懈
，

铅仍可能对职工健康造成一
定损害

。

第二节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拟发行股数 不超过

8, 300

万股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 不超过总股本的

19.74%

每股发行价格
【 】

元
/

股
发行市盈率

【 】

倍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73

元
（

按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发行市净率

【 】

倍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
A

股股票账户的中国境内自然人
、

法
人及其他机构

（

中国法律
、

法规及本公司需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
）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
锁定安排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及股东驼峰投资
、

驼铃投资
、

刘长来
、

杨诗军
、

王从强
、

谭文萍
、

路明占
、

窦贤云
、

朱国斌
、

高国兴
、

戴经明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2、

公司股东张青青
、

马拥军
、

贾文浩
、

南通松禾
、

智诚海威
、

东方祥安
、

奇力资本
、

瑞盛能
源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3、

公司股东柳新论
、

周涛
、

胡明阳
、

杨亚东
、

贾红艳承诺
：

若公司在
2011

年
5

月
7

日之前
刊登招股说明书

，

则自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2010

年
5

月
7

日
）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若公司在
2011

年
5

月
7

日之后刊登招股说明书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4、

公司股东信诺泰承诺
：

若公司在
2011

年
6

月
3

日之前刊登招股说明书
，

则自工商登
记手续完成之日

（ 2010

年
6

月
3

日
）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若公司在
2011

年
6

月
3

日之后刊登招股
说明书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5、

除上述锁定期外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刘国本
、

刘长来
、

杨诗军
、

王
从强

、

谭文萍
、

路明占
、

窦贤云
、

朱国斌
、

戴经明
，

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特电总经理高
国兴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

，

申报离职后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
；

在申报离任十二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
分之五十

。

6、

除上述锁定期外
，

驼峰投资承诺
：

在刘国本
、

刘长来
、

杨诗军
、

谭文萍
、

王从强
、

路明占
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驼峰投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刘国本
、

刘长来
、

杨诗军
、

谭文萍
、

王从强
、

路明占申报离职后十二
个月内

，

驼峰投资不转让所持有公司股份
；

在刘国本
、

刘长来
、

杨诗军
、

谭文萍
、

王从强
、

路明占申报离任十二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驼峰投资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份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约

【 】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约

【 】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保荐费用
【 】

万元
审计费用

【 】

万元
律师费用

【 】

万元
评估费用

【 】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 】

万元
登记费用

【 】

万元
印花税

【 】

万元
第三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

中文
）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
） Camel�Group�Co., �Ltd.

注册资本
33, 739.687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国本
成立日期 成立于

1994

年
7

月
2

日
，1996

年
11

月
20

日重新登记
公司住所 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武当路

83

号
邮政编码

441705

电话号码
（ 0710） 7617518

传真号码
（ 0710） 7616869

公司网址
http: / / w w w .chinacamel.com

电子信箱
i r@chinacamel.com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发行人设立方式
1994

年
6

月
21

日
，

湖北省体改委出具
《

关于成立湖北骆驼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

》（

鄂改生
【1994】191

号
），

批准公司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
。

1994

年
7

月
2

日
，

公司在谷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
，

注册号为
17976790-5，

注册资本为
1,065.00

万元
。

1996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根据
《

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进行规范的通知
》（

国发
【1995】17

号
）

的要求
，

重新进行了工商登
记

。

1996

年
12

月
28

日
，

湖北省体改委出具
《

省体改委关于湖北骆驼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依

<

公司法
>

规范重新确认的批复
》（

鄂体改
【1996】501

号
），

确认
：

湖北骆驼蓄电池股份有
限公司的规范工作符合国务院国发

【1995】17

号文件精神
，

同意转为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

；

同意湖北骆驼蓄电池厂
、

襄樊市建设实业总公司
、

湖北石花棉织厂
、

谷城县振兴化工
厂作为公司发起人

；

确认公司总股本为
1,065

万股
，

其中
：

法人股
999

万股
，

个人股
66

万
股

。

（

二
）

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是由湖北骆驼蓄电池厂

、

湖北石花棉织厂
、

襄樊市建设实业总公司和谷城县振兴
化工厂共同作为发起人并向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其中湖北骆驼蓄电池
厂为主要发起人

。

在公司设立之前
，

湖北骆驼蓄电池厂主要资产为与铅酸蓄电池生产销售相关的经营性
资产

，

具体包括房屋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商标
、

土地使用权
、

存货等
，

主要业务为铅酸蓄电池
的生产和销售

。

公司设立时
，

湖北骆驼蓄电池厂将经评估确认的与铅酸蓄电池生产销售相
关的经营性资产

（

不包括土地使用权
）

全部投入公司
。

三
、

发行人有关股本的情况
（

一
）

总股本
、

本次发行的股份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33,739.6875

万股
，

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8,300

万股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本总额不超过
42,039.6875

万股
。

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
况如下表所示

：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

假设发行
8, 300

万股
） 锁定期限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337, 396, 875 100% 337, 396, 875 80.26%

刘国本
120, 270, 514 35.65% 120, 270, 514 28.61%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驼峰投资

56, 061, 520 16.61% 56, 061, 520 13.34%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奇力资本

44, 185, 125 13.10% 44, 185, 125 10.51%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
驼铃投资

34, 636, 194 10.27% 34, 636, 194 8.24%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刘长来

16, 341, 690 4.84% 16, 341, 690 3.89%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杨诗军

12, 672, 837 3.76% 12, 672, 837 3.01%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王从强

11, 354, 664 3.37% 11, 354, 664 2.70%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谭文萍

7, 693, 077 2.28% 7, 693, 077 1.83%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张青青

6, 414, 111 1.90% 6, 414, 111 1.52%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
路明占

5, 948, 592 1.76% 5, 948, 592 1.41%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瑞盛能源

3, 627, 375 1.08% 3, 627, 375 0.86%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
智诚海威

2, 677, 500 0.79% 2, 677, 500 0.64%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

南通松禾
2, 677, 500 0.79% 2, 677, 500 0.64%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
东方祥安

1, 657, 500 0.49% 1, 657, 500 0.39%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
窦贤云

1, 285, 468 0.38% 1, 285, 468 0.31%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戴经明

1, 282, 822 0.38% 1, 282, 822 0.31%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高国兴

1, 282, 822 0.38% 1, 282, 822 0.31%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马拥军

1, 282, 822 0.38% 1, 282, 822 0.31%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

信诺泰
1, 259, 700 0.37% 1, 259, 700 0.30%

自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2010

年
6

月
3

日
）

起
36

个月或公司股票上
市日起

12

个月

周涛
1, 160, 250 0.34% 1, 160, 250 0.27%

自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2010

年
5

月
7

日
）

起
36

个月或公司股票上
市日起

12

个月

柳新论
1, 026, 258 0.30% 1, 026, 258 0.24%

自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2010

年
5

月
7

日
）

起
36

个月或公司股票上
市日起

12

个月
贾文浩

796, 875 0.24% 796, 875 0.19%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
朱国斌

641, 409 0.19% 641, 409 0.15%

公司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

胡明阳
497, 250 0.15% 497, 250 0.12%

自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2010

年
5

月
7

日
）

起
36

个月或公司股票上
市日起

12

个月

杨亚东
331, 500 0.10% 331, 500 0.08%

自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2010

年
5

月
7

日
）

起
36

个月或公司股票上
市日起

12

个月

贾红艳
331, 500 0.10% 331, 500 0.08%

自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2010

年
5

月
7

日
）

起
36

个月或公司股票上
市日起

12

个月
二

、

本次发行的
股份 - - 83, 000, 000 19.74% -

合计
337, 396, 875 100% 420, 396, 875 100% -

（

二
）

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1

刘国本
120, 270, 514 35.65%

2

驼峰投资
56, 061, 520 16.61%

3

奇力资本
44, 185, 125 13.10%

4

驼铃投资
34, 636, 194 10.27%

5

刘长来
16, 341, 690 4.84%

6

杨诗军
12, 672, 837 3.76%

7

王从强
11, 354, 664 3.37%

8

谭文萍
7, 693, 077 2.28%

9

张青青
6, 414, 111 1.90%

10

路明占
5, 948, 592 1.76%

11

瑞盛能源
3, 627, 375 1.08%

12

智诚海威
2, 677, 500 0.79%

13

南通松禾
2, 677, 500 0.79%

14

东方祥安
1, 657, 500 0.49%

15

窦贤云
1, 285, 468 0.38%

16

戴经明
1, 282, 822 0.38%

17

高国兴
1, 282, 822 0.38%

（

三
）

发行人的发起人
、

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次发行前

，

驼峰投资和驼铃投资系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先生的控股公司
；

股东刘
长来

、

杨诗军
、

王从强
、

谭文萍
、

路明占均持有驼峰投资股权
，

为驼峰投资关联人
；

刘国本之
配偶与刘长来之配偶系姐妹

，

谭文萍系刘国本之侄媳
；

瑞盛能源是奇力资本的股东之一
。

除
此之外

，

公司各股东之间均各自独立
，

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四
、

主营业务概况
（

一
）

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蓄电池研究

、

开发
、

制造
、

销售和回收处理
，

主要产品系应用于汽车
起动

、

电动道路车辆牵引
、

电动助力车等领域的铅酸蓄电池
。

公司目前的产品结构中
，90%

以上是汽车起动铅酸蓄电池
，

公司的产品类别具体情况如下
：

种类系列 产品 使用对象 2010

年营业收入
占比

汽车起动铅
酸蓄电池

全密封免维护电池 8

个系列
273

个型号
；

容量
：

32～240Ah

汽车
、

工程机械等
91.80%

普通免维护电池 1

个系列
37

个型号
；

容量
：32～240Ah

汽车
、

摩托车
、

农用车
、

轮船
等

电动助力车电池 2

个系列
10

个型号
；

容量
：10～22Ah

电动自行车
、

电动滑板车
等

。

1.71%

牵引电池 3

个系列
68

个型号
；

容量
：85～1200Ah

电动叉车
、

电动三轮车
、

电
动观光车等 1.67%

其他 还原铅
、

铅泥 冶炼厂作为合金铅的原材
料 3.83%

（

二
）

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的主要产品汽车起动电池在配套市场和维护市场

，

全部以自有品牌进行销售
。

配
套市场的客户主要为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

成为汽车生产企业的供应商需要经过严格的认证
准入过程

，

因此
，

公司对配套市场客户采用直销模式
，

与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

维护市场通
过汽车零配件经销商进行销售

，

其对公司产品进行买断销售
，

并将产品最终销售于存量汽
车用户

。

公司建立了覆盖全国
31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的扁平化的销售渠道网络
，

一级经销
商由公司的业务经理直接管理

；

在重点地区
，

如湖北
、

河南
、

安徽和江西等
，

一级经销商直接
发展到县级区域

。

公司有少量产品出口
，

通过国外经销商向最终汽车用户进行销售
。

（

三
）

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汽车起动电池产品的原材料主要为电解铅

、

合金铅
、

电池槽盖
、

隔板
、

包装物和辅
材等

，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均在
90%

以上
，

而其中铅占比在
70%

以上
。

（

四
）

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

行业竞争情况
汽车起动电池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高

，

竞争激烈
。

我国汽车起动电池生产厂商近
2,000

家
（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统计
），

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是浙江长兴
、

河北保定
、

广东珠三角
、

福建泉州
、

河南济源
、

江苏苏北
、

山东胶东半岛等
。

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程度进一
步加大

，

很多外资电池生产企业
，

如台湾统一
、

日本汤浅
（Yuasa）

和松下
（Matzushita）、

美国
江森

（Johson）

和德尔福
（Delco）

等也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

并逐渐加快本土化的进程
。

2、

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专注于铅酸蓄电池制造

10

多年
，

已逐步成长为汽车电池行业的领导者之一
。

目
前

，

公司在国内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销售与服务网络
，

除了占据维护市场的重要地位之外
，

还
成为了东风商用

、

江淮汽车
、

东风股份
、

重庆长安
、

神龙汽车
、

浙江远景
、

山东时风
、

山东五
征

、

通用东岳
、

比亚迪
、

北京现代等
80

余家国内机动车辆生产企业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

3、

行业内的主要企业及市场份额
目前

，

国内汽车起动电池生产企业中年产量超过
300

万
kVAh

的除本公司外
，

还包括
风帆股份

、

山东瑞宇
、

成都川西
、

天津统一
、

上海江森等
，

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

根据中国电
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的统计数据

，2007~2009

年汽车起动电池前
5

名企业的市场份
额如下

：

单位
：

万
kVAh

排名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企业名称 产量 份额 企业名称 产量 份额 企业名称 产量 份额

1

风帆股份
726.48 11.66%

风帆股份
600.73 11.93%

风帆股份
672.12 14.93%

2

骆驼股份
720.00 11.55%

骆驼股份
443.69 8.81%

骆驼股份
365.03 8.11%

3

山东瑞宇
540.00 8.66%

山东瑞宇
436.00 8.66%

上海江森
262.60 5.83%

4

成都川西
378.97 6.08%

成都川西
313.12 6.22%

成都川西
259.91 5.77%

5

上海江森
305.96 4.91%

杰斯特
292.00 5.80%

天津统一
218.89 4.86%

五
、

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固定资产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运输设备
、

电子设备及其他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69,135.53

万元
，

账面净值
52,395.10

万元
，

总体成新率
75.79%，

各项固定资产均处于完好状态
，

使用正常
。

公司固定资产具体情况如
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 786.78 3, 154.20 17, 632.58 84.83%

机器设备
36, 883.75 8, 908.45 27, 975.30 75.85%

电子设备及其他
9, 286.76 4, 102.99 5, 183.77 55.82%

运输设备
2, 178.24 574.79 1, 603.45 73.61%

合计
69, 135.53 16, 740.43 52, 395.10 75.79%

（

二
）

商标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拥有注册商标
16

项
，

情况如下
：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注册地 取得
方式 有效期限 核定使用商品

1

第
169251

号 中国 受让 2003.03.01

- 2013.2.28

第
15

类
“

蓄电池
”

2

第
165198

号 中国 受让 2003.03.01

- 2013.2.28

第
9

类
“

蓄电池
”

3

第
1530055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1.02.28

- 2011.2.27

第
9

类
“

蓄电池
”

4

第
01045531

号 中国
台湾省 自主申请 2003.06.01

- 2013.5.31

“

蓄电池
、

锰电池
、

锂电池
、

水银电
池

、

碱性电池
、

镍镉电池
、

可充电
镍电池

、

电瓶上之外壳
、

铅酸电
瓶

、

行动电话电池
、

镍氢电池
、

电
池箱

、

电池极板
、

照明电池
、

电池
铅板

”

5

第
3254148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5.11.07

- 2015.1.06

第
9

类
“

蓄电池
；

电池
；

电池充电
器

；

电池铅板
；

阴极反腐蚀装置
；

蓄电瓶
；

电阻材料
；

无源极板
；

集
成电路

”

6

第
3254149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5.11.07

- 2015.1.06

7

第
3254150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4.07.28

- 2014.7.27

8

第
3254151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4.08.14

- 2014.8.13

第
9

类
“

蓄电池
；

电池
；

电池充电
器

；

电池铅板
；

阴极反腐蚀装置
；

蓄电瓶
；

集成电路
”

9

第
3254152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4.03.07

- 2014.3.06

第
9

类
“

无源极板
；

集成电路
”

10

第
3254153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4.08.14

- 2014.8.13

11

第
3254154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5.11.07

- 2015.1.06

第
9

类
“

蓄电池
；

电池
；

电池充电
器

；

电池铅板
；

阴极反腐蚀装置
；

蓄电瓶
；

电阻材料
；

无源极板
；

集
成电路

”

12

第
3254155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5.11.07

- 2015.1.06

13

第
3254157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3.12.28

- 2013.2.27

第
9

类
“

电池极板
；

蓄电池
；

电池
充电器

；

电池铅板
；

阴板反腐蚀装
置

；

蓄电瓶
；

电阻材料
；

无源极板
；

集成电路
”

14

第
3254251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4.05.28

- 2014.5.27

第
1

类
“

电池防泡沫溶液
；

电池
充电用酸性水

；

蓄电池组用盐剂
；

原电池盐
；

电池硫酸盐清除剂
”

15

第
3254460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04.09.21

- 2014.9.20

第
9

类
“

蓄电池
；

电池
；

电池充电
器

；

电池铅板
；

阴极反腐蚀装置
；

蓄电瓶
；

无源极板
；

集成电路
”

16

第
6036790

号 中国 自主申请 2010.01.21

- 2020.1.20

第
9

类
“

蓄电池
；

太阳能电池
；

电
力蓄电池

；

电池极板
；

电池充电
器

；

照明用电池
；

车辆用蓄电池
；

原电池
；

电池
；

蓄电瓶
”

（

三
）

专利
1、

公司拥有的专利权证书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本公司共获得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外观设计专利
，

情况如下
：

序号 专利权名称 专利类别 专利号 有效期
1

纯铅薄极板铅酸蓄电池 实用新型
ZL200820241224.1 2008.12.31- 2018.12.30

2

铅酸蓄电池端子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
ZL200820241223.7 2008.12.31- 2018.12.30

3

双侧端子蓄电池 实用新型
ZL02278442.X 2002.07.18- 2012.07.17

4

一种阀控蓄电池用板栅 实用新型
ZL02279407.7 2002.09.28- 2012.09.27

5

双极耳卷绕式密封阀控式铅酸蓄
电池 实用新型

ZL200920086008.9 2009.05.18- 2019.05.17

6

卷绕式蓄电池壳体 实用新型
ZL200920086010.6 2009.05.18- 2019.05.17

7

蓄电池防爬酸端子 实用新型
ZL200920086009.3 2009.05.18- 2019.05.17

8

铅酸蓄电池冷压防酸端子细端子 外观设计
ZL200930223618.4 2009.09.30- 2019.09.29

9

铅酸蓄电池冷压防酸端子粗端子 外观设计
ZL200930223617.X 2009/ 09/ 30- 2019/ 09/ 29

10

多功能衬板 实用新型
ZL200920228442.6 2009/ 09/ 23- 2019/ 09/ 22

2、

专利许可使用情况
根据

2007

年
12

月
5

日发行人与自然人李向秀签订
《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

以及
2009

年
9

月
21

日发行人与自然人李向秀签订
《

专利许可实施合同补充协议
》，

李向秀允许发行
人以独占许可方式使用其拥有的一项发明专利

，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号为
2009990001155，

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情况如下
：

专利权名称 专利
类别 专利号 专利

有效期
许可
使用费

专利许可
使用期限

准双极卷烧结构铅酸蓄电池
及其制造方法

发明
专利 ZL200510071085.23 2025.05.23 10

万元 2007.12.05

- 2012.12.08

注
：

目前
，

该项专利仅应用于实验室研究
，

尚未进行批量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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